
 
 2023/2024 通告(PTA021) 

              第八屆家長校董選舉派發投票表格及投票事宜 
敬啟者︰第八屆家長校董選舉投票表格將於 2/7派發，是次選舉將會選出「家長校董」及「替代家長校

董」各一名加入本校法團校董會。本會已於 21/6發放通告 PTA018公佈兩位候選人的資料及參選編號。 

參選編號 候選人姓名 

1 黃文敏 

2 杜潔瑩 
 
有關選舉日程，現臚列如下︰(選舉投票程序，詳見附件一。) 

派發投票表格︰2/7/2024  
投票日期︰3/7/2024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 30分及 4/7/2024上午 8時至 10時 50分 
投票地點︰本校大堂 
點票日期︰4/7/2024 上午 11時正 
點票地點︰本校新翼二樓 STEM Room 
公佈結果︰於點票結束時，即場公佈；更於 9/7/2024前以學校通告及網頁公佈選舉結果。 
任    期︰兩年（確實日期由註冊為校董當日起計） 
選舉查詢︰如對是次選舉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670-2297與選舉主任陳婉勤主任聯絡。 

     

此致 

各家長 

    粉嶺公立學校校長   家長校董選舉主任 

 

 

        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余美賢謹啟        陳婉勤謹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零二四年七月二日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   2023/2024 通告(PTA021) 

              第八屆家長校董選舉派發投票表格及投票事宜 回條 
    敬覆者︰ 

    本人為    班(   )學生        之家長，已知悉有關家長校董選舉派發投票表格及投票之安排， 

確認收到校方派發給敝子弟之兩張家長校董選舉投票表格。 

但因敝子弟缺席而未領取兩張家長校董選舉投票表格，會於投票限期前到校領取。 

 
     此覆 

 粉嶺公立學校家長教師會 

       家長姓名 :                (正楷) 

       家長簽署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聯絡電話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日    期 : 二零二四年七月     日 

請家長務必於 3/7/2024 前簽署回覆。請在適當的內打✓。負責人:陳婉勤主任 



 

第八屆家長校董選舉投票程序 
 

1. 派發投票表格 

a. 選票派發:2024 年 7月 2日 

由班主任親自按名單派發，並由 貴子弟領取投票表格轉交家長。若有多於一名子女

就讀本校，校方將投票表格發放給較高年級之子女。如 貴子弟因缺席而未有領取投

票表格，請家長於投票限期前致電校務處安排領取，否則被視為放棄投票權。 

 

2. 投票 

a. 投票日期及時間:2024 年 7月 3日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 30分及 7月 4日上午 8時至

10時 50分。 

b. 截止投票時間:2024年 7月 4日上午 10時 50分後 

c. 投票資格:所有本校現有學生的家長(指學生的父母、監護人及實質管養該學生的人

士)，均享有投票的權利，而每位家長只可填寫一張選票。 

d. 投票方法:  

請家長於 2024年 7月 4日上午 10時 50分或前親自將選票投入本校大堂 

「第八屆家長校董選舉」投票箱或請  貴子弟於該時限前將選票投入投票箱。 
 

3. 投票人須知 

a. 家長於選票內只選擇一位候選人。 

b. 未有使用之選票，於 2024年 7月 4日上午 10時 50分後，即自動失效。 

c. 選舉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，請家長不要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名或任何辨識身分

的符號。請將選票沿虛線向內對摺好，以確保投票保密。 

d. 切勿讓他人看見你的選擇，投票是保密的。 
 

4. 點票 

a. 點票日期:2024年 7月 4日 

b. 點票時間:上午 11時正 

c. 點票地點:新翼 2樓 STEM Room (歡迎家長屆時出席見證核票過程。) 

d. 負 責 人:第八屆家長校董選舉主任陳婉勤主任及余應琴老師。 

e. 誠邀候選人及各位家長出席，見證核票工作。 
 

5. 結果公佈 

a. 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，將獲提名註冊為「家長校董」﹔而獲得第二最多選票的候

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「替代家長校董」。 

b. 如兩位候選人得票相同，選舉主任將以抽籤形式決定「家長校董」及「替代家長校

董」。 

c. 選舉主任將於核票後即場宣佈結果，並於 7月 9日前將選舉結果透過通告及學校網

頁通知家長。 

附件一 


